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苏益客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人”）作为江苏益

客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客食品”、“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人，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对益客

食品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并出具核查意见如

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益客食品及控股子公司徐州润客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州润客”）与

江苏润城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城资产”）拟签署《邳州市肉鸡

生态养殖项目资产租赁合同（八义集镇生态农场建设项目）》（以下简称“本合

同”），其中涉及公司为徐州润客购买资产及支付租金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

金额合计人民币 2,559.26万元，担保范围为本合同义务的本金利息违约金等全部

内容及甲方（润城资产）追索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

执行费等），担保期限为徐州润客合同义务到期后三年。 

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26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

第六次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为控股子公司徐

州润客购买资产及支付租金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

意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江苏益客食品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该笔担保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预计担保额度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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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382MA1Y5H548R 

2、企业名称：徐州润客食品有限公司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法定代表人：公丽云 

5、注册资本：12,000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19-03-29 

7、住所：邳州市新河镇 250省道西侧、胡八路南侧 28号 

8、经营范围：食品加工、销售；畜禽养殖、销售；畜禽养殖技术研发、推

广；禽类屠宰；兽药销售；生鲜禽类储藏、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各类工程建设活动；种畜禽生产；

种畜禽经营；转基因种畜禽生产；转基因种畜禽经营；兽药生产；兽药经营（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

结果为准）一般项目：煤炭及制品销售；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非金属矿及制品

销售；金属矿石销售；金属材料销售；稀土功能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建筑

装饰材料销售；租赁服务（不含出版物出租）；技术推广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

赁；畜禽粪污处理；企业管理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9、公司持有徐州润客 80%的股权。 

10、徐州润客最近一年及一期相关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12 月 31日

（经审计） 

2023年 9月 30 日（未

经审计） 

资产总额 55,521.41 63,279.88 

负债总额 44,905.29 55,925.62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734.34 24,425.17 

流动负债总额 37,370.22 38,166.50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

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 
- - 

所有者权益 10,616.13 7,354.25 

项目 2022 年度 2023年三季度 

营业收入 152,280.77 163,068.76 

利润总额 -2,255.20 -3,261.87 



项目 
2022年 12 月 31日

（经审计） 

2023年 9月 30 日（未

经审计） 

净利润 -2,255.20 -3,261.87 

11、徐州润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江苏润城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徐州润客食品有限公司 

丙方：江苏益客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租赁物情况、租赁物面积、投资金额及租赁物用途 

1、租赁物情况：根据合作协议约定，甲方按乙方提供的总体规划、棚舍施

工图纸，已在邳州市八义集镇仙庄村建设七个棚舍及操作间、办公生活用房、发

电机房及配电室、二次消毒用房、危废车间、室外厕所、黑膜氧化塘、沉淀池、

围墙及围栏、两条与村里连接道路、设备基础以及厂区道路等配套附属等设施（具

体以甲乙双方书面确认的清单为准），建设面积合计 11900㎡（其中棚舍面积约

11500㎡，附属配套约 400㎡）。 

2、投资金额：经审定甲方租赁物建设投资金额为 14,069,594.00元。 

3、租赁物用途：肉鸡生态养殖。 

上述租赁物甲方已按乙方提供图纸建设完成，并用以租赁乙方，乙方对此租

赁物组成、面积及建设投资金额予以确认并租赁。 

二、租赁物交付、租赁期限、租金标准、支付方式 

1、租赁物交付 

该项目完工后由乙方验收合格符合合作协议要求，于 2023 年 3 月 6 日完成

验收移交手续。 

各方同意并确认租赁物移交时，租赁物的投资额尚未最终确定，租金数额未

能核算，租赁物交付之日起至本合同签署前一天即“2023 年 3 月 6 日-2023 年

11月 15 日”，乙方已实际占有并使用租赁物，此场地占用期间乙方按照合作协

议约定方式以 881,180.60 元的标准向甲方支付租赁费”。 

2、租赁期限 

租赁期自 2023年 11月 16日（本合同签署日）起至 2033年 3月 5 日止。 

3、租金标准 

按合作协议甲乙双方约定，以甲乙双方确定的甲方项目建设投资额* 9%作为

每年应付租金，乙方租赁每年租金应为 1,266,263.46 元。 



最后一个租赁年度不足整年的，租金按天折算。 

4、租金支付方式 

乙方在本租赁合同签订后 5个工作日内缴纳第一年度租金（对应租赁期限为

2023年 11月 16日至 2024年 3月 5日），及本合同签订前场地占用期间（对应

期间为 2023 年 3 月 6 日-2023 年 11 月 15 日）租金。以后每年租金支付时间按

年度对应租赁物移交日（3月 6日）前一周内缴纳。 

租金金额支付至甲方指定的账户: 

缴租账户名称:邳州市***有限公司 

开户行及账号:**邳州支行 3205017************ 

三、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保护乙方的正常使用权，不干涉乙方正常生产经营活动； 

2、乙方办理用电用水等相关手续，甲方予以协助，所产生费用由乙方自理。 

3、向乙方提供符合本合同约定的租赁物，并为乙方开展正常的生产经营提

供必要的协助和配合。 

4、租赁期内，租赁物相关资产（包括围墙、鸡舍棚顶、鸡舍钢梁与檩条、

生活区房屋等）在质保期内由于质量原因、正常使用磨损等导致的老化等发生的

损坏由甲方负责维修，费用由甲方承担；甲方应于接到乙方通知后 24 小时内到

达现场及时维修；乙方因甲方不及时维修或情况紧急寻找其他第三方维修的，在

取得甲方书面同意后费用由甲方承担。 

5、本合同有效期内，甲方不得无故提前终止合同。若甲方转让租赁物及相

关资产，乙方在同等条件下具有优先购买权；如甲方将其转让与第三人，甲方应

保证该等受让人遵守本合同的全部规定。 

6、甲方对租赁物资产具有合法的所有权或使用权，有权签署本合同出租租

赁物。 

四、乙方权利和义务 

1、甲方交付的租赁物棚舍等设施为毛坯房，乙方应根据房屋的现状加装生

产经营必要的安全防护设施，不得擅自改变房屋主体结构和使用功能，以确保人

身和财产安全，由此产生的所有费用均由乙方承担。乙方如不按规定的安全要求

履行，不得将租赁物投入使用，否则应承担由此造成的人身和财产损害，甲方不

承担任何责任。 

2、在租赁期内，甲方同意乙方自营或转租方式运营本项目，但未经甲方许

可，乙方不得出售项目涉及的土地、鸡舍及附属设施;若改变土地及项目用途，



需征得甲方书面同意。 

3、租赁期间所产生的水电费、通讯费等所有费用均由乙方承担，与甲方无

关。 

4、经营期间养殖区改造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 

5、租赁期间内，乙方作为承租人，是租赁房屋棚舍的实际使用人、管理人，

需要注意租赁物的防火、防盗、防意外触电等事宜。在租赁期内发生的生产安全

事故，都由乙方自行承担，与甲方无关。 

6、乙方应根据租赁物面积现状，按消防标准配备消防设施，相关费用由乙

方承担。 

六、违约责任 

若乙方未按约定足额支付租金的，逾期支付期限超过 1 个月，甲方有权要

求乙方承担违约责任并支付违约金，自逾期日起每延迟一天乙方按延迟支付金额

的万分之三支付甲方违约金。 

七、回购事项 

1、租赁期限内，乙方应按“合作协议”及本合同约定，根据资金情况分批

次回购甲方建设的项目资产。乙方回购资产，则本合同租赁年租金计算标准

为:(按本合同甲乙双方确定的甲方项目建设投资额-乙方当年支付租金日时点已

回购支付完毕的项目建设投资额)* 9%。 

乙方承诺，以现金或甲乙双方协商的其他方式分批回购合作协议项下确定的

项目资产，具体回购方式如下: 

乙方租赁期的第 8年，回购养殖项目总投资额 30%的资产，回购金额为本合

同确认的项目建设投资总额*30%，即 4,220,878.20 元; 

乙方租赁期的第 9年，回购养殖项目总投资额 30%的资产，回购金额为本合

同确认的项目建设投资总额*30%，即 4,220,878.20 元; 

乙方租赁的最后一个年度，回购养殖项目总投资额 40%的资产，回购金额为

本合同确认的项目建设投资总额*40%，即 5,627,837.60 元。 

乙方有权在本条款约定回购时间前提前对甲方建设项目进行部分或全部回

购，但需提前三个月书面通知甲方。 

回购涉及税费根据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各自承担相应部分。 

2、本协议第一条第一款所涉及的租赁物及相关附属设施的所有权，自乙方

向甲方支付完毕本条第一款所约定的年租金及全部回购款项后，甲方将该资产转

移至乙方名下。 



八、担保事项 

丙方为乙方的本合同义务提供担保责任： 

1、根据合作协议要求，丙方确认并同意对乙方在租金支付义务上向甲方承

担不可撤销连带担保责任。 

2、根据合作协议要求，丙方确认并同意对乙方在本合同中的资产回购义务

向甲方承担不可撤销连带担保责任。 

3、丙方担保范围为乙方上述合同义务的本金利息违约金等全部内容及甲方

追索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执行费等），担保期限为

乙方合同义务到期后三年。 

九、特别约定事项 

乙方必须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并对承租范围的安全生产负有全责，租期内发

生的任何生产安全事故均与甲方无关，包括但不限于水电燃气的使用不当，在屋

内摔倒等造成的安全事故及人身伤害，由乙方承担全部经济损失及法律责任。 

十、纠纷解决方式 

各方如在履行本合同发生争议时，应本着互相信赖、平等互利的原则进行友

好协商，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可将有关争议提交项目所在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十一、其他 

本合同未尽事宜各方可通过书面协议形式进行修改、补充。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2023 年 10 月 26 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本次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

保有助于促进控股子公司经营发展，对公司业务扩展起到积极作用。本次被担保

对象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能够对其经营进行有效管控，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

财务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同意此次担保事项。该议案将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2023 年 10 月 26 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本次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

保有助于促进控股子公司经营发展，对公司业务扩展起到积极作用。本次被担保

对象均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能够对其经营进行有效管控，公司为其提供担保



的财务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此次担保事项。该议案将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独立董事认真审阅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有助于促进控股子

公司经营发展，对公司业务扩展起到积极作用。本次被担保对象均为公司控股子

公司，公司能够对其经营进行有效管控，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可控

范围内，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二）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有助于促进控股子公司经营

发展，对公司业务扩展起到积极作用。本次被担保对象均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

司能够对其经营进行有效管控，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

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

益的情形。一致同意公司关于增加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主体及额度的议案。 

八、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102,635.77万元

（含本次），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2.49%。其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对合并报表外主体（养殖业主）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7,805.77 万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9.11%。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未因担

保被判决败诉而应当承担损失。 

九、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本次对外担保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及监事会会议审议

通过，独立董事亦明确发表了同意意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相关规定，保荐人对上述事项无异议。提请上市公司关注及控制担保风险，同

时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本次对外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益客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梁  勇                 赵  亮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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